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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:
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甘财农〔2025〕91号)和《关于印发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甘农农发〔2025〕27号)精神，制定《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任务落实。


肃南县农业农村局
2026年4月15日

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实施方案

为保障夏粮稳产增产，筑牢粮食安全屏障，确保小麦“一喷三防”补助政策落实到位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1、 目标任务
实施“一喷三防”是提升小麦生育期田间管理水平的关键措施，在防病治虫的同时，增施叶面肥、生长调节剂等，延长灌浆时间、提高灌浆强度、提高小麦抗逆能力，减轻病害、到伏和早衰等危害，减少小麦因灾损失，促进小麦保大穗、增粒重、提单产，达到稳产增产的目标。各项目实施区的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75%以上，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4%以下。
二、重点工作
(一)加强统防统治。按照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，引导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市场化统防统治，提高“一喷三防”作业效率，支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开展规模化统防统治，示范引领带动周边群众及时开展“一喷三防”。广泛发动群众科学用药，开展自防自治，做到应防尽防、应治尽治，降低小麦重大病虫危害，努力提升防控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，示范带动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全覆盖，确保措施落实落细。
(二)抓好科学防控。大力推广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、环境友好型农药，集成优化农药轮换、交替、精准使用和安全使用等配套技术，严格遵守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合理规范用药，不断提高防治成效。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等现代植保机械，改善传统“跑冒滴漏”施药方式，做到靶标作物定向喷雾，实现喷洒农药省时、省工、省药，提高农药利用率。
三、工作计划
1.前期准备阶段(2026年1月-2026年4月底)。制定并上报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实施方案，做好项目物资招投标工作。各乡（镇）要明确实施村、实施面积、以村为单位，进行张榜公布。
2.项目实施阶段(2026年5月-2026年7月)。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加强田间指导，科学有序发放补助物资，以村为单位，填写花名册。
3.总结验收阶段(2026年10月-2026年12月)。及时做好项目资料收集归档整理、撰写项目工作总结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和验收等工作。各乡（镇）要对各村上报的实施面积进行检查核实，核实面积情况报送县农技中心，同时接受上级部门的督导检查。
四、资金使用
2026年下达我县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补助资金9万元，主要用于小麦“一喷三防”所需杀虫剂、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等物资采购，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如下(资金预算明细表)。
1.补助对象。种植小麦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给予物资补助，补助面积1.8万亩。
2.补助标准。对小麦“一喷三防”使用的杀虫剂、叶面肥、生长调节剂等每亩按5元标准进行补助。
3.补助形式。以物化补助为主，通过阳光平台招投标方式，统一招标采购用于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的杀虫剂、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，由县农技中心根据全县小麦病虫害发生情况和保穗增重实际需要，统一安排发放到户到田。
小麦“一喷三防”资金预算明细表
	序号
	农药名称
	面积
	补助标准（元）
	金额（万元）

	一
	0.5%阿维菌素+4.5%甲氰菊酯（杀虫剂）
	
1.8万亩
	3元/亩
	5.4万元

	二
	13.9%已唑醇+13.9%噻呋酰胺（杀菌剂）
	
	  1.25元/亩
	2.25万元

	三
	96%有机硅磷酸二氢钾
（叶面肥）
	
	0.75元/亩
	1.35万元

	合计
	
	
	5元/亩
	9万元


五、保障措施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小麦“一喷三防”项目工作专班和项目技术指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统筹协调，提前谋划部署，靠实防控责任，细化工作任务，详细周密安排，落实防控措施，切实做到工作责任到人、培训指导到户、面积落实到田。
(二)强化技术指导。加强小麦病虫害监测调查，及时发布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，依据我县小麦主要病虫害和干热风发生情况、生产应用经验，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及时开展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培训服务，指导农户合理选择药剂，合理确定剂量，科学指导防控，确保“一喷三防”技术措施落实落细。
(三)强化政策宣传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手机短信等媒体，通过科技下乡、示范展示、现场观摩、印发明白纸等形式，大力宣传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的作用意义，积极挖掘提炼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典型、新成果，强化宣传报道，扩大社会影响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(四)强化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，合理预算、科学分配、专款专用，及时招标采购农药等物资，不得套取、挤占、挪用补助资金。切实加强项目资金使用，建立资金使用专用台账和物资发放花名册等工作台账，及时向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上传实施讲度信息。注重社会监督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政等部门监督检查，确保项目取得实效。

附件:1.肃南县2025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项目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2.肃南县2025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项目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名单
3.肃南县2025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物资分配花名册





附件1
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
项目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[bookmark: _Hlk78466784]
组  长: 郭志剑 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副组长：赵  斌  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成  员：白晓艳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
贺学森   明花镇党委委员、政府副镇长
杜国亮   皇城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李  闯   康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贺  岗   祁丰藏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白  虎   马蹄藏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历永钰   白银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李晓辉   大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工作专班在县农技中心下设办公室，白晓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负责各乡(镇）、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工作督导检查工作，督促并协助各乡(镇）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完成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。






附件2
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
项目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: 白晓艳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/农业技术
推广研究员 
成  员: 赵永俊   皇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郭雪洁   康乐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顾学东   祁丰藏族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牙小军   马蹄藏族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萨仁格尔勒  白银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丑东方   大河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李春喜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
祁国军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
付亚娜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
郭  雅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
拉主当智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
王  荣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
安  丽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
何林鑫  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
卢  越   明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
严格按照《肃南县2026年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技术指导小组主要负责各乡（镇）小麦“一喷三防”技术指导服务工作，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强化责任落实，联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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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2026年肃南县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物资分配花名册
	序号
	乡（镇）村
	受补（益）人姓名
	受补（益）人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种植面积
	磷酸二氢钾
	杀虫剂
	杀菌剂
	领取人签名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

乡（镇）村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





	
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植保植检站。
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2026年4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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